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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简述 

近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美药业”）关注到

相关媒体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因涉嫌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廉君，已于大约两周之前被公安经侦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操纵标的可能涉及康美药业等相关内容。 

二、澄清说明 

公司就相关媒体报道的内容进行了核实，现作澄清说明如下： 

（一）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益投资”），于 2007

年 5 月 14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系由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实业”）持有 90%股权，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

人许冬瑾女士持有 10%股权。 

（二）经博益投资书面声明，确认博益投资自设立以来不存在买卖康美药业

股票的情况。 

（三）经本公司查询公开信息，根据 2017 年 11月 9日四川证监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川【2017】9 号）文书显示：

四川证监局依法对王廉君内幕交易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行为进行了立案

调查、审理，并作出了行政处罚。 

经公司委托律师向王廉君本人及其近亲属了解相关情况，王廉君本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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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廉君于 2018年 9 月 21日被采取强制措施，系因涉嫌内幕交易广州普邦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四）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和一致行动人许冬瑾

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声明与承诺：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持有、增减持康美药

业股票，并已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和一致行动人许冬瑾女士及

其控制的企业声明与承诺：不存在利用其它账户买卖康美药业股票，不存在利用

其它账户从事康美药业股票内幕交易和操纵康美药业股价的情况。 

（五）本公司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规定，及时向监管机构

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表》。王廉君从 2010 年 6 月起即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亦未参与公司的任何重大决策，不属于公司的内幕知情人。 

经联系王廉君家属查询其交易康美药业股票情况，情况如下： 

年份 累计买入（万股） 累计卖出（万股） 

2018年 0 0 

2017年 20 60 

2016年 288 248 

2015年 473 488 

2014年 15 0 

经本公司委托律师向王廉君本人确认，王廉君声明不涉及康美药业股票内幕

交易，不存在操纵康美药业股价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和一致行动人许冬瑾女士及

其控制的企业声明与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康美实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和一

致行动人许冬瑾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与王廉君买卖公司股票的事项无关，也未曾

与王廉君讨论过其交易康美药业股票的相关决策信息或任何其他相关信息或相

关事项。 

（六）目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正常，资金使用规范，管理团队稳定。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对于相关媒体未经核实的不实报道，公司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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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